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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验收调查依据及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盘锦市中心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 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 

主要产品名称 核医学科 

设计生产能力 

（环评主要内容） 
新建核医学科使用 F-18 进行 PET-CT 扫描诊断（门诊楼 C 区一层） 

实际生产能力 

（验收主要内容） 
新建核医学科使用 F-18 进行 PET-CT 扫描诊断（门诊楼 C 区一层）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5年09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6 年 01 月 

调试时间 2018 年 06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 年 01 月 

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辽宁辐洁环保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沈阳正维安技防护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沈阳正维安技防护 

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400 万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9.1 万 比例 7.8% 

实际总概算 1400 万 环保投资 109.1 万 比例 7.8% 

验收监

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2014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6 号，2003 年 10 月) 

4）《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5）《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2017 年)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9 号< 

2005 年>，2014 年修改)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7

号，2017 年修正)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2018 年) 

9）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保部及国家卫计委公告第 66 号，2017） 

10）《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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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辽环审表

[2015]97 号)辽宁省环境保护厅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2）《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扩建项目辐射安全分析报告》2017 年 4 月 

13）《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委托书》2019 年 4 月 10 日，

详见附件 1 

1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指南污染防治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15）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  2018 年 1 月

31 日 

 

验 收 监

测 评 价

标准、标

号 、 级

别、限值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①辐射场所人员职业照射评价的剂量限值执行：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不超过 50mSv；

连续 5 年的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 20mSv，约束剂量 5mSv； 

②公众照射评价的剂量限值执行：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1mSv，约束剂量 0.1mSv。 

③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β放射性物质的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40Bq/cm
2；监督区：4Bq/cm

2。 

辽宁省环境土壤中总 β 比活度为(420.0—1260.0)Bq/kg，污水站水样 β比活度为 10Bq/L。 

2）《医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卫生防护标准》(GB133-2009) 

3)《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20-2006) 

4)《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5）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 

6）《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保局，1995)： 

盘锦地区室内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变化范围为(55.3～218.8)nGy/h 

盘锦地区室外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变化范围为(21.8～130.9)nGy/h 

7）《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8）《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GB12379-90) 

9）《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10）《表面污染测定》（GB/T14056-2008）第一部分 

评价 

范围 

环评阶段的评价范围 核医学科周围 100m 半径范围 

本次验收的评价范围 核医学科周围 100m 半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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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

测因子 

环评阶段的监测因子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β 表面沾污 

本次验收的监测因子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β 表面沾污 

环境敏

感目标 

环评阶段的敏感目标 

职业人群组 核医学科医护人员 

公众人群组 100m 范围内其他人员 

本次验收的敏感目标 
职业人群组 核医学科医护人员 

公众人群组 100m 范围内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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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 单位简介： 

盘锦市中心医院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占地面积 20.25 公顷，是一所集医疗、

教学、科研、保健、康复于一体，具有远程医疗功能的现代化、数字化、综合性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院开发床位 2000 张，标准病区 51 个，临床专业 36 个，临床科室 63 个，医技专业 10 个，

医技科室 17 个，内、外、妇、儿等一批专业科室具有较强的优势。 

2.2 项目简介： 

本项目内容为：对门诊楼 C 区一层的核医学科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医院 2015 年 9 月委托辽

宁辐洁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2015 年 12 月 31 日通过辽宁省环

境保护厅环评审批（辽环审表[2015]97 号，详见附件 2）。医院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编号为辽环辐证[02621]号，详见附件 3。 

2.3 工程建设内容：（地理位置、验收主要内容及主要技术参数） 

2.3.1 地理位置 

该项目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详见附图 1。经验收现场核实，盘锦市中心医院

东侧为空地，西侧为辽河中路，南侧为采油场及居民楼，隔路为盘锦市消防局及养殖场，北侧为

居民楼。项目周边情况现状与环评时一致，项目四周无新增居民或学校等敏感保护目标，详见附

图 2。 

核医学科位于门诊楼 C 区一层，无地下建筑，其对应楼上为超声科，验收现场核实，与环评

阶段一致。  

2.3.2 验收主要内容及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验收主要内容与环评主要内容对比见下表： 

表 2-2  项目建设情况对比 

内容 环评主要内容 验收主

要内容 房间 位置 材料 密度(g/cm
3
) 厚度(mm) 

PET- 

CT扫描

室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患者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控制室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铅玻璃观察窗 铅玻璃 11.34 18 mmPb* 一致 

铅玻璃防护框 铅 11.34 18 一致 

注射后

等候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候诊室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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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室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注射窗口 铅玻璃 11.34 18 一致 

注射室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留观室

及卫生

间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留观室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卫生间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高活室

及分装

室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废物库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防护门 铅 11.34 18 一致 

注射前

等候室

及走廊 

四面墙体 实心红砖+防护涂料 1.7+3.6 240+15mmPb* 一致 

顶棚 混凝土+防护涂料 2.35+3.6 200+14mmPb* 一致 

防护门 铅 11.34 10 一致 

走廊防护门 铅 11.34 10 一致 

表 2-3  医用射线装置情况对比 

环评主要内容 
验收主要内容 

内容 型号 最大管电压 备注 

PET-CT Umi510 140kV 420mA 一致 

表 2-4  核素及放射源使用情况 

环评主要内容 
验收主要内容 

内容 状态 日等效操作量(Bq) 活度(Bq/a) 

F-18 液态/注射 7.4×10
7
 1.85×10

12
 一致 

Ge-68 固态/校准源 / 1.85×10
8×1 一致 

经与建设单位核实，项目屏蔽体所用混凝土密度为 2.35g/cm
3，铅密度为 11.34g/cm

3，防护涂

料硫酸钡水泥密度为 3.6g/cm
3，实心砖密度为 1.7g/cm

3。 

通过对竣工验收现场、竣工图、环评文件及批复、防护资料等的核实，可知该医院核医学科

各房间屏蔽情况、建设情况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2.4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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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3.1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核医学科使用 F-18 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放射性液体废物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不慎会对局

部环境造成影响。 

主要的放射性污染物为核素衰变产生的 β 射线和 γ 射线贯穿辐射；工况下产生的放射性液体

废物、放射性固体废物及放射性气体废物。 

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医护人员操作、治疗、观察患者时，受到 F-18 释放的 β 射线和 γ 射线

外照射影响。含放射性“三废”严格管理、有序排放，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事故工况：对放射性药物管理不善，造成放射性药物丢失或被盗；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影响。

对注射 F-18 患者管理不善，则患者体内发出射线产生外照射对周围人员会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

操作不当将药物滴洒在台面、地面或其他地方，将造成放射性表面污染。 

 

“三区”划分 

医院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监督区和清洁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

核医学科控制区包括高活室、废物库、分装室等；监督区包括注射室、注药后等待室、PET-CT 扫

描室、留观室、患者卫生间及患者通道；清洁区包括医生通道、淋浴更衣室、注前候诊室、医生

办公室、会议室和预约登记室等。 

医院核医学科设有医护人员和患者的专用通道，患者注射药物后等候、扫描及离去与药物注

射前患者不交叉，同时，核医学科内患者进出门采用门禁方式，为单方向开启，可避免人员往返。

因此，医院核医学科三区划分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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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评报告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  

结论： 

（1）盘锦市中心医院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建设项目用地为医疗卫生用地，

选址可行。 

（2）通过对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所在环境的 γ辐射剂量率本底进行监测，监测

结果均在盘锦市辐射环境本底水平范围内。 

核医学科拟建位置 β 表面沾污监测结果在 0.01Bq/cm
2～0.05Bq/cm

2 之间。 

在医院垃圾站附近采取了土样、在医院污水处理站采取了水样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医院

垃圾站附近土壤总 β 比活度检测数据在辽宁地区本底（420 Bq/Kg～1260 Bq/Kg）水平之内，医院

污水站排水口的总 β 比活度检测结果低于污水排放限值 10.0 Bq/L。 

（3）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中工作场所划分标准，本项目核医学科为

乙级开放性工作场所。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布局合理，不存在与其他科室交叉现象，有医生和

患者的专用进口和出口，工作场所 “三区”划分合理，放射性“三废”处置得当。 

（4）核医学科投入运行后，所致医护人员和周围公众的年有效剂量当量均低于国家规定的剂

量限值，同时也在管理限值以下，不会对周围活动的人群造成辐射危害。 

盘锦市中心医院制定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扫描室和治疗室外醒目处设置

了规范的“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灯，所有预埋电缆均采用地下“U”型布置，并设

置了废物库和衰变池，确保了医疗垃圾和放射性废液得到安全有效的处置，工作人员平时穿戴防

护用品进行工作，就不会受到超剂量辐射影响。 

（5）在医院放射性药品 18
F 的运输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及各级环保管理要求认真落

实，确保运输人员及换源人员的年有效剂量在国家规定的剂量限值以内。 

要求： 

（1）建立健全各项放射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 

（2）定期对门机联锁装置和监控系统等进行检查，以保证项目的安全运行。 

（3）医院应配置一台 X-γ剂量率测量仪、一台表面沾污仪。使用以上仪器对本项目各辐射工

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进行监测，正常运行时每日监测一次，每月例行监测两次及日常巡检的不定

期监测，所有监测资料必须详细记录，并妥善保管，存档备案。 

（4）辐射工作场所的医务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佩带个人剂量笔和报警仪，确保医务人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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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剂量不超过管理限值规定；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辐射防护知识和法规知识的培训，检查和评估

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并为每个医务人员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5）本项目通过环保审批后，可开工建设并申请办理该建设项目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建成后

应立即向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综上所述，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所在地周围环境辐

射本底及现状水平正常，经理论计算，本项目的防护设计能够满足辐射防护要求，辐射工作人员

与公众的年有效剂量远低于国家标准要求，项目运行对环境产生辐射影响很小，从环保角度讲，

本项目是可行的。 

4.2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盘锦市中心医院： 

经我厅建设项目审查委员会 2015 年第 15 次会议审查，现就《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

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报告表主要结论意见可信，环保对策措施可行，可以作为本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盘锦市中心医院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医院拟在门诊楼 C 区建设核医学

科，并安装一台 PET/CT 机，使用核素 18
F（年等效用量 1.85×10

10
Bq），为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本次核技术项目总投资 14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9.1 万元。 

三、本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健全电离辐射防护制度，建立定期巡检制度、各相关岗位工作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 

2、核医学科的建设和使用必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及辐射防护要求。 

3、配置辐射剂量监测仪器，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日常监测；配备个人剂量监测仪和防护用品；

加强对设备和防护装置的检修、维护，确保工作现场的辐射安全。在辐射工作场所显著位置设立

规范的“当心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牌。 

4、核医学科应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控制区（高活区）和监督区（低活区）不得随意进入，

不得进行无关的工作，不得存放无关物品。患者和医护人员应该设置合理的进出通道。 

5、放射性药物的分装、取药应在密闭通风柜内操作，并在室内设置通风设施。 

6、固体废物用医用废物盒盛装，并标注日期，送至固体废物库内贮存，放置十个半衰期，按

普通医疗垃圾处置。 

7、设置总容积满足处理要求的衰变池，放射性废水排入衰变池内，存放 10 个半衰期后排入

医院污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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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核医学科终结运行后必须依法履行退役手续。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按照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进行建设

和运营，确保报告表中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得以实施。 

五、本项目必须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使用。 

六、请辽宁省核安全局和盘锦市环境保护局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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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 人员能力 

1）从事辐射环境监测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热爱本职工作，秉公守法，认真执行国家

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断学习的工作作风。 

2）从事辐射环境监测的人员掌握辐射防护的基础知识，正确掌握了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和质量

控制程序，掌握监测数据的数理统计方法。 

3）从事辐射环境监测的人员均经过环保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5.2 监测仪器 

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通过了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资质认定，获得计量认证

证书，建立并并实施完善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方案，监测数据通过三级审核制度，能够保障自

行监测数据的质量。 

现场监测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监测时每个监测点读取 5 个测量值为一组，取其平均值

为最终测量值。现场监测仪器经过国家计量检定部门检定，仪器在检定的有效期内使用；监测单

位具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具法定数据的资质。监测方法及仪器检定状况，见表 5-1。 

表 5-1  监测方法及仪器检定状况 

仪器名称及型号 6150AD 型 X-γ 剂量率仪 α-β 表面沾污仪 LB124 

量程范围 5nGy/h～99μGy/h 0-50000cps 

能量响应 20keV～7MeV 1mBq/cm
2
 

检定证书 

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辽计

187051206347） 

有效期2018年03月16日至2019年03月

15日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Dyhd2018-0617 

有效期 2018 年 03 月 07 日至 2019 年 03

月 06 日 

监测方法 
《环境地表 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GB/T14583-93） 

《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 β 发射体

（最大 β能量大于 0.15MeV）和 α发射

体》GB/T1405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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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验收监测内容 

6.1 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监测 

100m 评价范围内现状监测：以辐射工作场所为中心，分别以 25m、50m、100m 为半径划 3

个同心圆，再按 45°圆心角将同心圆分为 8 等份，截评价范围成 24 个子区，在子区内重点考虑

敏感点的原则，进行 X-γ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 

6.2 辐射工作场所监测 

对核医学科各分区进行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β 表面沾污监测。 

6.3 土壤及污水站水样检测 

对医院垃圾站周围土壤进行总 β 活度检测；对医院污水站污水进行总 β 活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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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7.1 监测工况： 

工况详见下表： 

表 7-1  验收监测工况 

设备名称 
额定工况 验收工况 

百分比 
管电压 备注 管电压 备注 

PET-CT 140kV 420mA 140kV 178mA 100％ 

7.2 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布点详见附图 5，监测数据见附件 9： 

表 7-2  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开机 关机 

1 核医学科 112 110 

2 传染门诊 104 105 

3 院内空地 105 104 

4 核医学科 112 110 

5 院内空地 110 111 

6 院内空地 115 112 

7 核医学科 113 112 

8 院内空地 105 104 

9 院内空地 95 96 

10 核医学科 111 108 

11 院内空地 94 92 

12 院内空地 89 91 

13 核医学科 114 117 

14 院内空地 101 103 

15 院内空地 103 102 

16 核医学科 95 97 

17 院内空地 98 95 

18 院内空地 97 96 

19 核医学科 104 103 

20 院内空地 95 94 

21 院内空地 95 93 

22 核医学科 104 105 

23 院内空地 94 96 

24 院内空地 92 93 

25 垃圾站 105 

26 污水站 100 

由监测结果可知：100m 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现状 X-γ 辐射剂量率在设备开机、关机状态下基

本一致；室内、室外 X-γ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量值均在本地区辐射环境背景值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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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辐射工作场所监测结果 

监测布点详见附图 3、附图 4，监测数据见下表： 

表 7-3 辐射工作场所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β 表面沾污 

（Bq/cm
2）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Gy/h） 

1 PET/CT 床头 0.35 135 

2 注射窗口 0.16 97 

3 废物间门外 0.34 132 

4 储源室门外 0.17 140 

5 废物间 0.27 135 

6 储源室 0.36 151 

7 VIP 留观室 0.21 125 

8 VIP 留观室 0.22 124 

9 普通留观室 0.21 120 

10 VIP 等候室 0.23 117 

11 注射后等候室 0.20 116 

12 注射前等候室 0.23 121 

13 患者卫生间 0.68 150 

14 患者卫生间 0.62 143 

15 走廊 0.20 95 

16 走廊 0.17 93 

17 走廊 0.19 94 

18 走廊 0.19 96 

19 走廊 0.20 95 

20 走廊 0.21 94 

21 走廊 0.19 95 

PET/CT 开机 关机 

22 医护防护门 / 95 94 

23 医护防护门 / 96 94 

24 观察窗 / 113 112 

25 患者防护门 / 95 95 

26 患者防护门 / 95 96 

由监测结果可知：在验收工况下，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监测结果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 β放射性物质的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控制区：40Bq/cm
2；

监督区：4Bq/cm
2 的限值要求。PET/CT 机房监测结果满足《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中不大于 2.5μSv/h的要求。 

同时，经查阅医院例行年度评估监测报告可知医院辐射工作场所运行状况良好，无超出限值

要求的情况。 

7.4 土壤及水样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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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医院土壤、水样总 β 分析数据表 

序号 取样地点 总 β放射性比活度 

1 水样 0.53 Bq/L 

2 土壤样 647Bq/kg 

分析方法 EJ/T900-1994 

限值 水样：10Bq/L；土样：（420～1260）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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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剂量估算 

8.1 人群组划分 

本次验收项目剂量估算分为职业人群组及公众人群组。 

职业人群组：核医学科医护人员； 

公众人群组：100m 评价范围内其他人员。 

8.2 职业人群组个人剂量 

职业人群组个人剂量参照医院提供的 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一年的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检测报告，个人剂量结果见下表，原数据详见附件 5。 

表 8-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笔检测情况 

序号 姓名 个人剂量笔检测情况（mSv） 

1 盖鸿 1.40 

2 杨阳 4.28 

3 孟亮庭 2.26 

4 李卫红 0.52 

结果表明：辐射工作人员全年剂量累加值最高为 4.28mSv/a，职业人群组年有效剂量低于

5mSv/a，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限值要求。 

8.3 公众人群组个人剂量 

核医学科 F-18 患者单人单次最大药品用量为 10mCi。辐射环境对人群组产生的有效剂量用下

式进行估算： 

H= 2R

kA
 

式中：  H—表面剂量率(R/h) 

      A－密封放射源的源强(mCi) 

        λ－放射性同位素 γ 射线照射量率常数，F-18 为 0.58(R·m
2
/h·Ci)  

 R—源与计算剂量点的距离(m)，取 0.5m 

k—R 与 Sv 的转换系数；k =9.24×10
-3

 

患者陪护人员为公众，陪护人员按照 1h 停留时间计算，则单人单次有效剂量为 

所致年有效剂量估算结果见下表： 

 

 



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17 

 

表 8-2 公众辐射环境所致年有效剂量估算结果（mSv/a） 

受照人群 人员类别 
辐射场所 

停留时间(h) 
年有效剂量限值 年剂量约束值 

公众人群 
陪护人员 1 0.023(单人单次) 

0.1 
100m 范围内其他人员 0 0 

由剂量估算结果可知，项目的运行不会对公众人群组产生附加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

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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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规章制度及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9.1 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医院成立了辐射防护领导小组，制定了辐射事故应预案，详见附件 4。辐射工作场所做到制

度上墙，详见照片 9-1。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制度上墙情况 

照片 9-1 

9.2 辐射防护设施情况 

1）控制区入口及辐射场所防护门设置了“当心电离辐射”标志牌。高活室设置监控装置，源

柜设置双人双锁。 

2）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铅围裙、防护服、铅围脖、铅帽、铅眼镜等防护用品。 

3）配备一台 X-γ 辐射剂量监测仪及一台 β 表面沾污仪。 

4）含放射性液体废物采用槽式贮存方式，在衰变池内放置 10 个半衰期后排入医院污水站，

经处理后排放至市政管网。衰变池设有也为控制系统，实时监控水量、水位情况。 

5）高活室内设置通风橱。 

6）放射性废气排风顺序为清洁区—监督区—控制区排出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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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防护门 废物库 

 

 

高活室 个人剂量笔/剂量报警仪 

  

通风橱 X-γ 剂量率仪/β表面沾污仪 
 

当心电离辐

射标志牌 

工作状态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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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窗口 衰变池 

 

 

衰变池液位控制系统 患者留观室 

照片 9-2 辐射防护设施现场照片 

9.3 监测仪器及防护用品 

表 9-1 监测仪器及防护用品清单 

内容 名称 数量 

核医学科 

辐射防护用品 4 套 

个人剂量笔 8 支 

个人剂量报警仪 4 台 

X-γ 辐射剂量巡检仪 1 台 

β 表面沾污仪 1 台 

9.4 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9-2 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项目 要求 落实情况 

环评

报告

污染

防治

核医学 

各房间设置“当心电离辐射”标志牌 已落实，详见照片 9-2 

核医学科严格执行分区管理 已落实 

含放射性废水进入衰变池，放置十个半衰期后方

可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 
已落实，详见照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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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放射性物体废物存放在废物库内，贮存十个半衰

期后按普通医疗垃圾处置 
已落实，详见照片 9-2 

分装室内设有通风橱 已落实，详见照片 9-2 

辐射管理制度 已落实，详见附件 4 

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已落实，详见附件 5 

辐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已落实，详见附件 6 

定期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已落实，详见附件 7 

环评批复 

第三条 

健全电离辐射防护制度，建立定期巡检制度、各

相关岗位工作制度及事故应急预案 

已落实，见附件 4、照片
9-1 

核医学科的建设和使用必须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及辐射防护要求 
已落实 

D 配置辐射剂量监测仪器，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

日常监测；配备个人剂量监测仪和防护用品；加

强对设备和防护装置的检修、维护，确保工作现

场的辐射安全 

已落实 

核医学科应进行明确的区域划分，控制区（高活

区）和监督区（低活区）不得随意进入，不得进

行无关的工作，不得存放无关物品。患者和医护

人员应该设置合理的进出通道 

已落实 

放射性药物的分装、取药应在密闭通风柜内操

作，并在室内设置通风设施 
已落实 

固体废物用医用废物盒盛装，并标注日期，送至

固体废物库内贮存，放置十个半衰期，按普通医

疗垃圾处置 

已落实 

设置总容积满足处理要求的衰变池，放射性废水

排入衰变池内，存放 10 个半衰期后排入医院污

水站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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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验收监测结论 

10.1 验收监测结论： 

1、工程概况 

本项目内容为：对门诊楼 C 区一层核医学科进行竣工环保验收，核医学科使用 1 台 PET-CT，

使用核素 F-18。 

2、辐射防护 

“当心电离辐射”标志牌、“三区”划分等辐射防护措施已落实。医院配备辐射防护用品、辐

射剂量巡检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笔均已配备。经核实，项目竣工验收阶段核医学科各

房间屏蔽情况与环评文件、环评批复一致。 

3、工作场所监测 

由监测结果可知， 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现状 X-γ 辐射剂量率在设备开机、关机状态下基本一

致；室内、室外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量值均在本地区辐射环境背景值的范围内。 

PET-CT 机房屏蔽体外 30cm 处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数值开机、关机状态下基本一致，

监测结果满足《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不大于 2.5μSv/h 的要求。核医

学科各场所 β表面沾污监测值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控

制区不大于 40Bq/cm
2，监督区不大于 4Bq/cm

2 的要求。 

4、个人剂量 

由剂量笔检测报告可知，职业人群组年有效剂量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限值要求；由剂量估算可知，项目的运行对公众产生附加剂量满足《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限值要求。 

5、辐射安全管理 

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辐射工作人员均参

加了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培训。工作人员佩带了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笔。辐射工作人员每季

度将个人剂量笔送有资质单位检测，至少两年一次职业健康体检。医院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

射线装置防护状况所进行监测、评估。 

6、结论 

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采取了有效的辐射防护措施，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文

件中提出的辐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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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盘锦市中心医院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无 建设地点 盘锦市兴隆台区辽河中路 32 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五十、核与辐射  191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120.724526°/40.622869° 

设计生产能力 1 座 PET-CT 机房，使用核素 F-18 实际生产能力 1 座 PET-CT 机房，使用核素 F-18 环评单位 辽宁辐洁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 审批文号 [2015]97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6 年 01 月 竣工日期 2018 年 06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无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沈阳正维安技防护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沈阳正维安技防护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无 

验收单位 盘锦市中心医院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 验收监测工况 工况稳定运行 

投资总概算(万元) 14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09.1 所占比例(%) 7.8 

实际总投资 14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09.1 所占比例(%) 7.8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元) 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0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他(万元) 109.1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0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0 年平均工作时(小时) 2000 

运营单位 盘锦市中心医院 运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

构代码) 

12211100699423364D 验收时间 2019 年 5 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

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

工程

实际

排放

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化学需氧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氨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石油类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废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氧化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烟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工业粉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氮氧化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工业固体废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与项目有关的其

他特征污染物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 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盘锦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4 

 

附图及附件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现势地形图 

附图 3  核医学科平面及采样点图 

附图 4  衰变池平面图 

附图 5  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 

 

 

附件 1  竣工验收委托书 

附件 2  环评批复 

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附件 4  辐射防护制度及应急预案 

附件 5  辐射工作人员剂量笔检测报告 

附件 6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书 

附件 7  辐射工作人员体检报告 

附件 8  辐射巡检仪检定报告 

附件 9  验收监测报告 

 



 

附图 1  交通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现势地形图



 

附图 3  核医学科平面及采样点图



 

附图 4  衰变池平面图



 

附图 5  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 



附件 1  竣工验收委托书 

 



附件 2  环评批复 



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附件 4  辐射防护制度及应急预案 









































 



 附件 5  辐射工作人员剂量笔检测报告 







附件 6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书 





附件 7  辐射工作人员体检报告 













附件 8  辐射巡检仪检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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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HP2019133 

委托单位：盘锦市中心医院 

样品名称：核医学科辐射环境及辐射工作场所验收监测 

样品数量：2 

检测项目： X-γ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β 表面沾污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检测日期： 2019.1.17 

报告页数： 6 页 

 

中心主任（签章）： 

 

 

报告签发人：              职务：环境监测组组长       职称：高工 

签 发 日 期 ：2019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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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结果报告无“分析测试中心公章”和“分析测试报告专用章”无效； 

2、结果报告无“报告签发人”签字无效； 

3、结果报告不能随意改动，未经审核批准而更改的报告无效； 

4、分析测试报告仅对所委托的样品负责； 

5、未经本中心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 

6、若对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之内向我中心提出； 

7、检测余样、副样按收样时商定的事宜处理，一般情况下副样保存三个月； 

8、结果报告副本和检测原始记录在本中心保存六年。 

 

单位名称：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 

单位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东路 4 号   

通讯地址：沈阳市 760 信箱  

邮    编：110032 

业务电话：024—62264295，13019387686     

投诉电话：13019387686，024-86276510 

传    真：024—62264200 

E-mail: wangyux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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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 

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HP2019133 

样品名称：辐射环境监测点位数量：26 检测类别：现场检测检测日期：2019.1.17 检测项目：X-γ 外

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检测仪器：6150AD 检测依据：《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GB12379-1990) 

 

序号 监测点位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开机 关机 

1 核医学科 112 110 

2 传染门诊 104 105 

3 院内空地 105 104 

4 核医学科 112 110 

5 院内空地 110 111 

6 院内空地 115 112 

7 核医学科 113 112 

8 院内空地 105 104 

9 院内空地 95 96 

10 核医学科 111 108 

11 院内空地 94 92 

12 院内空地 89 91 

13 核医学科 114 117 

14 院内空地 101 103 

15 院内空地 103 102 

16 核医学科 95 97 

17 院内空地 98 95 

18 院内空地 97 96 

19 核医学科 104 103 

20 院内空地 95 94 

21 院内空地 95 93 

22 核医学科 104 105 

23 院内空地 94 96 

24 院内空地 92 93 

25 垃圾站 105 

26 污水站 100 

以下空白 

打印：张龙                                         校核：付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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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东北分析测试中心 

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HP2019133 

样品名称：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监测点位数量：26 检测类别：现场检测检测日期：2019.1.17 检测项目：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β 表面沾污检测仪器：6150AD/LB124 检测依据：《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

(GB12379-1990)/《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 β 发射体（最大 β 能量大于 0.15MeV）和 α 发射体》

（GB/T14056.1-2008） 

 

序号 监测点位 
β 表面沾污 

（Bq/cm
2） 

X-γ 外照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Gy/h） 

1 PET/CT 床头 0.35 135 

2 注射窗口 0.16 97 

3 废物间门外 0.34 132 

4 储源室门外 0.17 140 

5 废物间 0.27 135 

6 储源室 0.36 151 

7 VIP 留观室 0.21 125 

8 VIP 留观室 0.22 124 

9 普通留观室 0.21 120 

10 VIP 等候室 0.23 117 

11 注射后等候室 0.20 116 

12 注射前等候室 0.23 121 

13 患者卫生间 0.68 150 

14 患者卫生间 0.62 143 

15 走廊 0.20 95 

16 走廊 0.17 93 

17 走廊 0.19 94 

18 走廊 0.19 96 

19 走廊 0.20 95 

20 走廊 0.21 94 

21 走廊 0.19 95 

PET/CT 开机 关机 

22 医护防护门 / 95 94 

23 医护防护门 / 96 94 

24 观察窗 / 113 112 

25 患者防护门 / 95 95 

26 患者防护门 / 95 96 

以下空白 

打印：张龙                                         校核：付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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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辐射环境监测布点图 



第 6 页  共 6 页 

 

 

 

 

 

 

 

 

 

 

 

 

 

 

 

 

 

 

 

 

 

 

 

 

 

 

 

 

 

 

 

附图 2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采样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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